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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张恒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股东拟质押股份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法律责任。

一、公司股东拟质押股份概述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2026年1月13日，安徽张恒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张恒春”或“

公司 ”） 股东王伟杰与青岛融晟汇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收购人”、

“融晟汇发”）签署了《青岛融晟汇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与王伟杰、安徽恒昌富

享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关于安徽张恒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股份转让协议》”）以及《股份质押协议》，王伟杰拟将其直接持有

张恒春12,865,354股股份（以下简称“质押股份”）质押给融晟汇发，占目标公司

总股本的34.31%。

（二）本次公司股东拟质押股份的原因

质押股份用于为融晟汇发收购公司股份提供股份质押担保，质押权人与质押

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。质押股份将在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。

根据《股份质押协议》约定，出质人应当自本协议签订且《股份转让协议》

中约定的第一次交割之交割日前完成质押登记手续。质押股东目前尚未办理前述

股份的质押登记。

（三）公司股东拟质押股份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股权质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良影响。

二、公司股东拟质押股份所涉股东情况



公告编号：2026-007

股东名称：王伟杰

是否为控股股东：是

公司任职（如有）：董事长

所持股份总数及占比：31,912,661、85.1004%

限售股份数及占比：23,934,496、63.8253%

累计质押股份数及占比（包括本次）：12,865,354、34.3076%

三、备查文件

（一）《股份质押协议》；

（二）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；

（三）《收购报告书》。

安徽张恒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年 1月 14日


